2026年4月8日建设项目（辐射类）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公示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要求，经审查，我局拟对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威海荣成港中110千伏变电站1号主变增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查意见。
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14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方式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0631-7591987
电子信箱：rcshbjstk@wh.shandong.com
通讯地址：荣成市观海东路28号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
邮编：264300
2026年4月8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1
	威海荣成港中110千伏变电站1号主变增容工程
	山东省荣成市港西成大西路881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威海荣成港中110千伏变电站1号主变增容工程主要包括1#主变增容。变电站站址位于山东省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区中心。变电站规划主变规模3×63MVA，本期将现有1号主变（容量31.5MVA）拆除，在现有1号主变位置新建1台63MVA，主变户外，110kV配电装置户外AIS布置。工程总投资8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0万元。

	一、主要环境影响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噪声、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都将随着工程的完工而自然消失。拆除的原1号主变压器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统一处置，对周围环境无影响，原1号主变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切实做好防护工作，合理安排施工，使其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周围居民的干扰。 
（二）运营期间环境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
根据类比分析可知，变电站建成运行后站址周边及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频率为50Hz时电场强度为 4000V/m、磁感应强度为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2）声环境影响
根据理论预测可知，1号主变增容工程建成运行后，变电站各厂界的噪声预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根据理论预测可知，1号主变增容工程建成运行后，声环境敏感目标处的预测值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3）水环境影响 
变电站为无人值守，巡检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
变电站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巡检人员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变电站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和废旧蓄电池为危险废物，统一收集后，交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
（5）环境风险
本项目严格按规范要求设计，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措施，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本工程运行后潜在的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二、其他安全设施及措施
（1）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对施工队伍的教育和监管，落实周围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期应尽可能避开雨季，工程完工后要尽快恢复原地貌，减少水土流失。
（2）本项目在现有变电站内建设，距离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较远。
（3）选用低噪声主变，建设单位要求在设备招投标时距主变1m处的噪声源强不大于60dB（A）。
（4）在变电站围墙上方等危险位置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避免意外事故。对当地群众进行有关高压设备方面的环境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减少在变电站周围的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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